
投 資 型 保 險 商 品 投 保 人 須 知 
(僅適用滙豐人壽富世代躉繳變額年金保險)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錄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說明：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八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示登錄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
出示或告知，要保人應向其提出要求以確保本身之權益。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契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說明： 

(一)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又「要保人故意                            隱匿，或因
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                            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
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前項解除契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
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或契約訂立後經過二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不得解除契約。」 

(二) 因保險契約是最大誠信契約，所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要保時應將要保書及體檢表內各項，以及保險公                           司指定醫師
檢查健康狀況時之詢問事項，都需要實實在在詳詳細細的說明或填寫清楚，不能有過失遺漏、故意隱瞞或告知不實情事。
（例如：被保險人過去五年內是否曾因受傷或生病住院治療七日以上？應據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在契約訂定後二年
內可以解除契約（不過，保險公司須在知有解除原因後                        一個月內行使）；即使事故發生後亦不負賠償責任，除非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能證明保險事故發生原                          因與未告知事項無關。且因未盡告知義務解除契約時，其已繳的保險費不須退還，
這一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特別注意以免遭受損失。 

 

三、要保人終止契約時，保險公司於接到通知後，按保險契約終止相關規定，於一個月內償付解約金。 

說明： 

(一) 解約金是要保人繳付保險費，在保險期間內終止契約，保險公司依保險契約終止相關規定，應返還要保人的金額。 

                   (二) 關於解約金標準，保險單上面都有記載，可以作為參考。 

                   (三) 保險契約的終止，自保險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開始生效。 

 

四、除外責任。          

說明： 

(一) 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列原因，可以不負賠償責任。 

                            1.要保人或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參考保險法第一二一條）。 

                           2.被保險人訂約或復效之日起二年內故意自殺，或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者（參考保險法第一○                             九條）。 

                   (二) 此外在人壽保險單條款通常都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任之範圍，可以參閱。 

 

五、保險責任始期及續期保險費過期而未繳付，保險契約會自動停止效力。 

       說明： 

(一) 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是自保險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保險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
保的憑證。                           若在保險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已先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的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的保險事故時，保險公司                          仍負
保險責任。 

                   (二) 「停效」的保險契約，自停效日起二年內，要保人可以申請復效。復效申請依相關規定須經保險公司同意，且要保                           人
須清償欠繳的費用後，保險契約自翌日起恢復效力。 

                   (三) 要保人未申請復效，於停效期間屆滿時，保險契約之效力即行終止。 

 

六、保險費繳付累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時，方可以申請保險單借款。 

       說明： 

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年金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且依本公司相關規定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
款。 

 

七、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不能書寫，得授權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       會
主動提供保險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你投保的內容，及維護你的權益，如業       務員及
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八、契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親自或掛號郵寄向保險公司撤銷保險契約。前述撤銷之效
力自要保人親自送達時起或郵寄郵戳當日零時起生效， 
保險契約自始無效，保險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契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不負保險
責任。但契約撤銷生效前，若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保險公司仍應負保險責任。 
 



九、投資配置日： 
若投資標的為結構型債券時，保險公司將要保人於投保時所繳交之保險費扣除前置費用(本保險商品條款第二條名詞定義
二)後之餘額，依保險公司購買結構型債券或金融債券之當日為投資起始日。詳依保險契約相關規定辦理。 
 
十、要保人之規定： 
（一）年齡及保險費限制 
為配合中央銀行管理外匯條例規定，授權結匯者需年滿 20 足歲，未滿 20 足歲者，每次結匯之金額最高為 50（含）萬元。
故要保人若未滿 20 足歲，投保本險時（各專案銷售期間）保險費以 50（含）萬元為限。 
（二）配合結構型債券或固定利率債券特別規定 
美國及日本公民、居民、公司、法人團體、合夥商行或組織者不得為本商品之要保人。 
 

十一、繳費方式： 
本保險商品繳費方式僅受理躉繳，且僅受理銀行匯款繳付。 

 
十二、保費繳費規定： 

投保本保險商品保險費限制最低為 30 萬元；最高不得超過 4,500 萬元。 
 
 


